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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耕地“非粮化”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江西农业大学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 陈美球 刘桃菊

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生命线是关乎我

国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这两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更加突显

了端牢 14亿人口饭碗的重要战略意义。科学

有效地开展耕地“非粮化”治理，确保粮食种植

面积，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举措。笔者近期

调研发现，人们非常认可稳定粮食生产的极端

重要性，但普遍认为应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兼顾好与农民基本利益保障、农民增收、地方

名优特农产品保护、耕地合理耕作制度安排的

关系，通过构建防控耕地“非粮化”的内在机制

来实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

一、耕地“非粮化”与农户生产经营自主
权的关系

《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应尊重承

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包方依法

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即作为承包方的

农户，只要在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给土地

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前提下，拥有自主选择种植

作物的权利。即使是承包地划入了永久基本

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也只是规定

不得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

的活动，不得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不得闲

置和荒芜，并没有规定不得种植非粮食作物。

要求农民不得将耕地“非粮化”，在某种程度上

违背了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农民使用

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很强，这也是在落实耕地

“非粮化”治理工作中，基层干部群众反映最为

强烈的一点。

的确，广大村民并没有承担粮食生产的

法定义务，但他们必须遵循相关规划，执照规

划的用途合理利用。规划通过批准后具有法

定效力，每个公民具有执行的义务，如果划定

是粮食主产区，那么就必须确保耕地用于粮食

生产。因此，在当前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

中，建议增加粮食主产区的分区落实，重点在

永久基本农田中，把集中连片、适宜粮食生产

的区域划定为粮食主产区。针对目前粮食生

产经济效益偏低的现实，必须加大对粮食主产

区的扶持力度，包括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与

维持、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

用、农业机械化的服务、用水用电的优惠等等，

从而分担经营者的粮食生产成本，让经营者愿

意安心地从事粮食生产。

二、耕地“非粮化”与农民增收的关系
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不高，是当前治理耕

地“非粮化”面临的最大障碍。不少农民反映，

现在种植水稻，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农机服

务等成本，单季利润就是600～700元 /亩，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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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成本计算自家的劳力投入，根本没

什么钱可赚，辛苦半年还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

的收入。即使是那些已形成相应规模的粮食生

产现代经营主体，也反映粮食生产的利益很低

（投入成本中除了生产成本还要支付土地流转

的租金等），如果没有国家农机具购买等相关

补贴，很难保证有相应的利润。目前，种粮并

不利于农民增收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也是基

层在治理耕地“非粮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主

要困惑，“种田就是为了赚钱，如果种粮食能赚

更多的钱，大家都会自觉去种”，农民这些朴实

的回答也不无道理。

为了促进农民增收，2005年在农业部的主

导下开始了“一村一品”建设，即按照国内外

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

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

一个村（或几个村、一个镇）拥有一个市场潜力

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

业。多年来已形成了诸多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其中不乏生姜、芹菜、萝卜、辣椒、葡

萄、百合、火龙果等特色果蔬及其他经济作物，

这些经济作物已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和经济

支柱，在实现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如果“一刀切”地治理耕地“非粮化”，将

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很可能引发

社会问题。治理耕地“非粮化”必须充分考虑

农户增收的客观需求，特别是若改种粮食作物

后，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农民是很难接受的，

即使强制推行也无法长久维持。因此，不能让

粮食种植户在经济上吃亏，有利于农户增收，

应是治理耕地“非粮化”、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

所在。调研中还发现，地方政府把落实粮食种

植面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为了保证应有的

粮食种植面积，不得不加大政府对农民种粮的

补贴力度，比如免费提供良种、秧苗、化肥，而

种粮大县往往是财政小县，财政压力本身就很

大。因此，国家应特别重视对粮食主产县地方

政府的财政激励支持。

三、耕地“非粮化”与农产品多样化需求
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

足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不再满足于

“丰衣足食”的吃饱穿暖，还在饮食结构上追求

吃得更健康、更丰富。主食越来越不“主”、副

食越来越不“副”，粮食的占比在快速减少，而

蔬菜、蛋类、水果、水产品和猪牛羊肉的消费不

断上升。针对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国家也提

出了要树立“大食物观”，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出发，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

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

给。耕地不仅要为人们提供谷类、薯类以及豆

类等粮食作物产品，也要提供蔬菜、棉花、油

菜、甘蔗、花生等丰富的经济作物产品。

既然当今社会表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农产

品多样化需求，那就要科学处理耕地生产粮食

作物与经济作物的辩证关系。有些农产品的生

产供给受到市场区位的要求，如城市居民对蔬

菜巨大需求，客观上要求城郊农田以种植蔬菜

为主。另外，不少地方传统农业产业经过长期

的打造和发展，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撑产业，

如江西广昌白莲、南丰蜜桔，甘肃兰州百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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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地方国民经济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全国同类产品市场中占

据了无可替代的份额。因此，在治理耕地“非

粮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区位要

求与传统特色产品发展，允许这些非粮食作物

的种植，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多样化的需求。

四、耕地“非粮化”与“藏粮于地”的关系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我国实现粮食安

全战略的重大举措，其中“藏粮于地”，强调的

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提升耕地的粮

食生产能力，在粮食供给相对充足时，可把能

生产粮食的耕地用于生产经济作物，满足人们

对农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一旦粮食供给需求上

升，可随时用于粮食生产，即把潜在的粮食生

产能力藏于耕地之中，而不是把能生产粮食的

耕地全部都种上粮食。防止耕地“非粮化”，也

是要通过确保相应面积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

来保障国家粮食供给，本质上与“藏粮于地”是

一致的。但如果简单地把所有不种粮的耕地

“非粮化”都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就与国

家推行的“藏粮于地”策略相互矛盾。

要科学辨析耕地“非粮化”现象与“藏粮于

地”策略的吻合程度。就耕地土壤的养分平衡

与恢复而言，科学的耕作制度安排、合适的作

物轮作，有利于维持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我

国悠久的生产实践已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耕地

轮作种植传统，如禾谷类作物与豆类作物、旱

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等轮换种植，可以调节土壤

理化性状、改良土壤生态，做到用养结合，实现

耕地地力的长期维持与提升，那些有利于保持

粮食生产能力的临时不种粮食的“非粮化”完

全符合国家“藏粮于地”策略，而那些对耕作层

产生破坏的“非粮化”则违背了“藏粮于地”策

略。我国长期的耕地高强度利用，已使不少耕

地地力消耗过大，地下水开采过度，农业资源

环境已不堪重负。适当的耕地轮作休耕，可以

有效地缓解耕地的生态疲惫，但南方的耕地抛

荒并不符合“藏粮于地”策略，这是因为南方的

光、温、水条件好，林草长势强，几年的抛荒，就

改变了耕地粮食生产的基本土壤条件。对于符

合“藏粮于地”策略的耕地“非粮化”现象，可

以允许不同程度的存在，但与“藏粮于地”相悖

的，必须坚决制止。

（编辑：蒋仁开）


